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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信用合规指导清单（信用承诺、信用修复类）

一、信用承诺类

序号 合规事项 失信后果 合规建议

1 如实承诺

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由登记机关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万元以

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吊销营业执照。（《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

承诺过程中，

不提供虚假材料，

不作不实承诺。

2 按承诺履行

1.对在核查或者日常监管中发现承诺不实的，行政机关要依法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

改、撤销行政决定或者予以行政处罚，并纳入信用记录。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20〕42号））

2.市场主体申请信用修复，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情节 严重的，市场监管

部门撤销准予信用修复的决定，恢复之前状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信息、严重违

法失信名单公示期重新计算。（《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按承诺履行相

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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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用修复类

序

号
修复事项 修复条件 提交材料 材料来源 修复方式

1

经营异

常名录

及经营

异常状

态

未按期限公示

年度报告被列入经

营异常名录的企业

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被

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

的个体工商户

补报未报年份年度报

告并公示

1.《信用修复申请书》《

守信承诺书》；

2.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

公司公章）；

3.补报年度报告并已公

示的网页截图（显示报送年度

和公示日期，加盖公司公章）

。

4.委托代理人证明和相

关证明材料（盖章）。

登录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黑龙江）、

黑龙江政务服务

网、大兴安岭地区

行政公署官网下

载相关材料。

（1）在线申请；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黑龙江）：

gsxt.hlj.gov.cn或黑龙

江政务服务网：

www.zwfw.hlj.gov.cn。

（2）线下申请：前

往登记机关或管辖机关

（市场监管分局）填写纸

质材料。
未按规定履行

即时信息公示义务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的企业

已经履行即时信息公

示义务

1.《信用修复申请书》《

守信承诺书》；

2.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

公司公章）；

3.已履行相关即时信息

公示义务的证明材料（盖章）

；

4.委托代理人证明和相

关证明材料（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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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营异

常名录

及经营

异常状

态

公示信息隐瞒真

实情况、弄虚作假被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的企业及农民专业

合作社、被标记为经

营异常状态的个体工

商户

已经更正其隐瞒真实情

况、弄虚作假的公示信息

1.《信用修复申请书》《

守信承诺书》；

2.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

公司公章）；

3.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

假的公示信息作了更正的证明

材料（盖章）；

4.委托代理人证明和相关

证明材料（盖章）。

登录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黑龙江）、

黑龙江政务服务

网或大兴安岭地

区行政公署官网

下载相关材料。

（1）在线申请；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黑龙江）：

gsxt.hlj.gov.cn或黑龙

江政务服务网：

www.zwfw.hlj.gov.cn。

（2）线下申请：前

往登记机关或管辖机关

（市场监管分局）填写纸

质材料。

通过登记住所

或者经营场所无法

联系被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的企业及农

民专业合作社，被标

记为经营异常 状态的

个体工商户

依法办理住所或者经

营场所变更登记，或者市场主

体 提出通过登记的住所

或者经营场所可以重新取

得联系

1.《信用修复申请书》《

守信承诺书》；

2.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

公司公章）；

3.营业执照复印件及住所

（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文件（

盖章）；

4.住所（经营场所）照片

（盖章）；

5.委托代理人证明和相关

证明材料（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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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处

罚

除当事人受到

责令停产停业、限制

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限制从业、降低资质等

级、吊销许可证件、吊

销营业执照及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规定的其他较为严

重的行政处罚，或者

仅受到警告、通报批评

和较低数额罚款外的

行政处罚

1.公示期：食品、药品、

特种设备领域行政处罚信息

公示期满1年，其他行政处罚信

息公示期满6个月；2.已经自觉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规定的

义务；3.已主动消除危害后果

和不良影响；4. 未因同一类

违法行为再次受到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行政处罚5. 未在经

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

名单中。

1.《信用修复申请书》《

守信承诺书》；

2.行政处罚决定书；

3.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

4.已经自觉履行行政处

罚决定中规定的义务的证明

材料，如当事人被处以罚款的

，上传罚没款缴款书；

5.已经主动消除危害后

果和不良影响的证明材料，如

有上传相关凭证或文书；

6.委托代理人证明和相

关证明材料（盖章、个体户由

经营者签字）。

7.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登录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黑龙江）、

黑龙江政务服务

网或大兴安岭地

区行政公署官网

下载相关材料。

（1）在线申请；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黑龙江）：

gsxt.hlj.gov.cn或黑龙

江政务服务网：

www.zwfw.hlj.gov.cn。

（2）线下申请：前

往登记机关或管辖机关

（市场监管分局）填写纸

质材料。

3

严重违

法失信

名单

当事人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性质

恶劣、情节严重、社会

危害较大，受到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较重行政

处罚，由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依照《市场

监督管理严重违法

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列

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1.被列入严重违法失

信企业名单年满一年；2.已

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

规定的义务；3.已主动消除

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4.未

再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较重行政处罚。

1.《信用修复申请书》《

守信承诺书》；

2.已履行法定义务、纠正

违法行为的相关材料；

3.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

4.委托代理人证明和相

关证明材料（盖章、个体户由

经营者签字）。

5.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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